审批意见：                            和环保管表[2014]25号
天津亚惠快餐有限公司南京路店拟投资50万元在和平区南京路128 号乐宾百货商场地下一层建设亚惠美食南京路店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45平方米。本项目是以经营中式快餐为主的餐饮店,主要设炒菜、面食、汤粥、饮料等经营项目。项目夏季制冷和冬季采暖均由所在建筑的中央空调系统统一提供。本评价为该项目补办环评手续。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评价结论。

二、项目建设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最终排至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2、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引至建筑物楼顶的排气口排放，排放口应避开易受影响的建筑物。
3、项目运营期主要噪声源是油烟净化风机等设备需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减震、隔声降噪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4、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垃圾采用密闭容器分类存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管理制度。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申请环保设施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执行主要环境标准

1、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

2、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4a类）；

3、DB12/356-200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

4、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4类）；

5、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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